
【0412 專講－教育部針對兒虐之處遇】 

綜合座談之紀錄 

民間團體建議或提問 教育部回應 

一、老師在通報前的三思 

  對於通報，許多老師反應，他們通

常不清楚在通報後的處理方式為何?學

生會去哪裡?因此，老師在通報學生有受

虐或被霸淩等情事時，其實是充滿擔

心。建議教育部宜在教師研習時，讓老

師瞭解通報後，學生可能面臨的處理結

果，以減輕老師通報上的疑慮。 

專員： 

  老師有責任依法通報，若老師在通

報上有上述疑慮，能透過相關研習，讓

老師瞭解通報之後續研處情形；學生對

於被通報後，亦有相同的擔心，教育部

也將透過研習，讓老師有能力引導學

生，知道自己在通報後可能會面臨之狀

況。 

署長： 

  四月底，教育部會完成一份檢核

表，將把通報後的相關機制統整出來，

以提供縣市政府及學校，作為老師之工

作參考並透過相關研習加強宣導。 

用途: 

1.主任、校長主管研習或會議

2.縣市政府老師在職的成長研習

3.每年八月新進教師研習

二、教育部對小爸爸、小媽媽的處遇？ 

 每年臺灣出生的嬰兒中，約有

2,000 至 3,000 名小寶寶來自小爸爸和

小媽媽，他們年紀均為 20 歲以下，尚

屬就學階段。我們基金會所服務的小媽

媽，有很高的比例是懷孕後即從學校離

開，其中離開學校因素可能為自行修

學、承受壓力，或者他們本身是沒有被

學校接住的孩子。 

  教育部通常對離開學校的孩子介入

點比較少，對其亦沒有直接相關責任，

這是相當可惜的事情。但是，這一群孩

子均為臺灣重要的希望，期待教育部能

積極和社政相關系統合作來保護孩子。 

欲請教署長問題： 

專員: 

（一）回應:學校對小爸媽的掌握與處理 

    如若老師知悉學生懷孕，將依<學生

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協助要點>，先行

通報，並引進相關資源提供學生協助。 

  另外，關於學生懷孕事件統計，貴

會所提出的數據與教育部有落差，主要

是因為其統計數字是來自於衛福部，其

統計包含 20 歲以下非學生身分者，故

與教育端的通報統計有相佐。 

    通報落差之部分，教育部和衛福部

之間溝通係有待加強。操作上，教育部

除了加強責任通報以外，對於學生不願

意說明，但其實是因為懷孕事件而中輟



（一）學校對小爸媽的掌握與處理 

    學校對這一群還是學生身份的小爸

爸、小媽媽輔導狀況為何？他們休學比

例有多高？休學前後，學校是可以提供

什麼服務？ 

（二）學校對小爸媽的預防措施 

   在預防層面，學校除了有既定時數的

情感教育與性別教育，我們還可以有什

麼更多的作為？ 

或中離者，應積極介入，試圖在數據呈

現上，減少與衛福部數據的差距。 

（二）回應:學校對小爸媽的預防措施 

    106 年始，教育部針對約會暴力與

情感教育的加強措施，有推動一項長期

性計畫，然本計畫係著重於「先行預防」 

，主要透過加強師長辨識能力，與知能

提升來著手。 

    倘若學生發生懷孕事件，方才報告

提及的相關資源引進，是我們部內還在

積極推動。 

署長: 

    如果因為懷孕而中離或中輟者，是

教育部要再積極去關懷照顧的對象。學

生懷孕事件，事前需要做好預防；事後

要去協助處理，如何將校園環境建置完

善，讓懷孕的學生仍然可以繼續上學，

此一部分實為教育部之責任。 

    依據＜學生懷孕受教權維護及輔導

協助要點＞，學校發現未成年學生懷孕

時應設有專責單位，學校專責單位組成

應符合要點設置規範，並提供學生輔

導、轉介、安置、保健、就業、家庭支

持、經濟安全、法律協助及多元適性教

育等相關協助。 

三、性別教育的推廣與落實 

（一）如何加強預防性別暴力 

  據統計數據，性騷擾、性暴力、性

侵害時常發生於國中階段，然而，降低

這些事件發生，「預防」著實重要。政府

規定每年實施四小時的性別教育宣導，

但宣導似乎是不足夠的，畢竟，不一定

每一個孩子都會聽到宣導，也不一定每

一位孩子都會落實，欲請教署長這一方

面，還可以做什麼？我們是否在性別教

育上，訂定一個全面性的預防策略？ 

（二）性別教育落實的困難 

  去年勵馨有做一份關於性別平等法

的感受度研究，研究發現許多孩子已經

署長： 

下次實施校園暴力專講來討論(略) 



有性別意識，但在落實上卻有困難；再

者，性別教育翻轉了孩子的性別刻板印

象，但性別教育並沒有觸及到家長，因

此家長依然存在固有的性別觀念，以致

於孩子在教育與家庭的拉拔下，孩子的

性別觀念又回到原本。 

  學校致力於施行性別教育，但如何

將性別教育落實到家長，希望可以透過

和教育部討論，來和我們的服務接軌 

四、個管員在本政策規畫中所扮演的角

色? 

  關於報告中政策提及的個管員是從

什麼系統而來？扮演何種角色？ 

  因為一項服務的規劃、政策的推

動，「整合」至關重要，但當背後涉及的

單位或部門太多，操作上是有困難度。

學校系統中已經有輔資中心，目前輔資

中心和社政聯結強、掌握性高，民間單

位過去也經常和輔資中心配合，在後續

合作上是相對容易，如果由輔資中心來

擔任這項計畫的服務輸送是否會比較

好？ 

署長： 

  親職教育資源連結到府服務這項規

劃尚在研議中。關於夥伴詢問的個管

員，初歩規劃主要負責工作，如：個案

資料建置與整理、篩選個案等。此項規

劃希望透過盤點學校個案，每個特殊家

庭，以專案連結網絡資源，並追蹤是否

運用前開網絡資源。 



五、本項政策規劃的推動困難性 

（一）本位主義濃厚 

    教育體系，尤其是個別學校，其實

都是一個很封閉的環境。如果，家庭教

育中心欲入校來提供學生服務，而當中

心位階不夠高時，大多學校的態度是傾

向不歡迎的。甚至，社工在和學校討論

個案時，學校師長會認為本身就是教育

的專家，因此往往不會尊重社工在專業

上所觀察和認知到的問題，同時，亦不

會認為社福體系對教育的瞭解是可以幫

助到孩子。 

    觀看臺北市即知道，自我本位主義

濃厚，操作上，很難做到跨領域整合，

如果教育高層沒有看到這一塊，我們還

是空談。方才，教育部報告要整合資源，

做全面性規劃，但是，學校若仍未把資

源(家庭教育中心、社福團體)納入考

慮，恐致第一線工作人員不知如何是好

之外，最後成效也會和原先預期產生落

差。 

（二）親師活動成效低落 

    每一學期，學校均會辦理親師活

動，但通常真正需要受協助的家長不會

出席家長會或親職教育。這些家長有部

分是低成就的學生，平常已忙於工作，

疲於照顧孩子，還要再找時間到學校，

聽老師說自己孩子的不是，自然而然出

席的意願就不高。  

    我們教育體系風氣應該轉向為讓孩

子和家長覺得到學校是可以獲取正面、

積極經驗與協助，而不是如現在做法僅

一昧指責孩子或家長的缺點。 

(三)學校以「不找麻煩」為處事原則 

    首先，面對學生問題，校方整體策

略通常是以「不要找麻煩」為原則，故

要學校主動積極關懷學生本身，及其家

庭狀況，實在不容易。   

署長： 

 依現行家庭教育中心定位非處理所

有家庭的問題，故目前先以家庭教育中

心之法定功能到位為目標。 

  本項政策規劃，並非只冀望學校，

倘單靠學校來處理，學校本身也無法負

荷，故目前初歩規劃： 

一、與縣市合作，具有縣市層級： 

  目前，透過教育局處將整合府內各

機關，如衛政、社政、民政，警政，甚

至司法機關，以跨局處方式進行，如同

處理中輟和藥物濫用之模式。因此，本

項規劃非由單一學校來承擔，規劃由府

的層級或縣市的層級統籌辦理。 

二、發展各縣市服務形態 

    本項政策規劃之目標為找到個案、

提供資源、追蹤評估，但因為各縣市狀

況有所差異，會先以試辦模式辦理，持

續邀集相關單位進行研議，並盤點縣市

資源，來擬定發展模式。 



再者，對於第一線老師，可能會 

碰到以下兩種狀況: 

一、教學經驗多年的老師： 

    擁有多年經驗的老師，服務至最

後，常常已經身心俱疲，況且，現在尊

師重道式微，家長又比過去更加寵溺孩

子，面對學生問題，最後可能就選擇睜

一隻眼閉一隻眼，消極不作為。  

二、年輕老師： 

    年輕老師在教學和生活經驗上均有

限，工作本身已承受不少來自學生和家

長的壓力，甚還有老師被家長霸淩之情

事發生。故對年輕老師而言，能將難纏

父母與小孩安撫好，已相當不容易，若

進一步要求老師要主動關心孩子、家

庭，實在有困難。 

六、整合社會資源，提升服務成效 

  社政經驗中，相當感慨於開案、執

行與結案過程中，有許多外在因素打壞

應有的服務成效。 

其中影響因素包含: 

（一）社工負荷影響服務品質 

  社工案量高，無法深入瞭解個案狀

況，同時也無法從頭到尾追蹤個案之情

形。 

（二）服務模式的弔詭 

  服務一個個案，我們通常會把個案

分階段，並將問題切割成許多部份，之

後，再依著問題在一一解決，此一做法，

讓我們無法看見問題的全貌，同時也失

去對一個全人的關懷。 

（三）辦理親職活動、研習成效有限 

  我們的教育亦是如此，家庭教育中

心希望能將福利輸送至每一個個案家庭

身上，讓他們可以改善問題。但是，我

們的做法是一直透過辦活動和辦研習，

實際上，會前來參加活動的民眾是有

錢、有閒、有意識，根本無法幫助到真

署長： 

  很感謝各位民間團體的支持，是否

後續能和幾位有意願者開會討論，瞭解

目前服務的整體脈絡，將整個政策規劃

完善化。 



正有需求的人。 

  社會資源有待整合，並全方位解決

社會問題，這是一個相當大的工程，背

後亦是需要魄力，如今，教育部有這樣

想法，而我們民間單位也很願意和教育

單位來做配合。 

七、通報系統待整合，以提升通報之品

質 

  關於通報系統運作，本單位之前有

和國教署合作規劃進行中離學生之通報

系統，這項合作為一項實施要點，主要

是和老師溝通對於中離學生要如何處

理，後續應如何協助他們進入不同資

源，如社政、心理健康、法律 警政司法

後追，或者就業。 

  我們在操作上，要求老師需要調查

學生在外的就業狀況，很多老師即反應

現在通報資訊太多，每一項通報均有不

同定義。坦白說，這些通報系統對老師

而言，無疑都是一種負擔。另外，就我

們目前在實施中途離校通報系統的狀

況，雖然這個系統已有再實施，但卻沒

有落實轉介。因此，欲請問教育部，目

前存在的通報系統，與中途離校學生通

報系統後續是否會將系統整合一起？ 

專員： 

  很感謝建議，關於中離通報系統，

目前我們有發現學校通報後，會不知道

要做結案的動作，對此，教育部有透過

一些機制來處理這項問題，如：定期召

開中離聯繫會議，以及編制小組實際到

學校輔訪，針對學生中離、中輟原因召

開會議討論，藉此讓數據可以更加確

實，以擬定後續具體作為。 

  資源整合部分，署裡通報系統的確

非常多，但每一個系統均有其建置之功

能與目的。對於中離和中輟通報系統，

教育部已有和衛福部兒少高風險平台進

行介接。而在落實中離個案需要不同資

源協助部分，於近期召開中離聯繫會議

也有邀集各部會討論各項資源連結，透

過會議決議，目前部內正在做相關工作

調整與精進。 




